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109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自行車考照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本辦法依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訂定之。
（二）依據：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府教社字第1091500703號函      辦理。
二.目的：
（一）建立學生交通安全之重要觀念，並落實實踐於日常生活中，以
      確保自己與他人之生命安全。 

（二）透過自行車考照活動，增進學生對交通安全之認知與判斷思考
能力。
（三）透過辦理自行車教育安全講座，宣導交通安全觀念，推廣騎乘
      禮讓文化及安全騎乘自行車觀念，擴大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廣成
      效。

三.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四.承辦單位：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五.實施對象：六年級學生
六.實施方式：
（一）自行車教育安全講座
（二）自行車考照活動
     1.自行車考照評分標準   
    （1）筆試：是非、選擇各10題，每題5分，80分以上方可參加路考。

    （2）路考：路考示意圖：如附件

	路考考驗項目
	評 分 標 準

	1.直線平衡駕駛
	1. 直線平衡駕駛通過時間高於7秒。

	
	2. 車輪不可壓管線或腳不可著地。

	2.鐵路平交道
	1. 要停車察看，不可闖越平交道。

	
	2. 不可在鐵路平交道上停車。

	
	3. 停車時前輪不可超過停止線。

	3.斑馬線
	1. 要停車，讓行人優先穿越。

	
	2. 停車時前輪不可超過停止線。

	4.交叉路口
	1. 遵守號誌指示，不可搶黃燈、闖紅燈。

	
	2. 紅燈停車時，前輪不可超過停止線。

	5.環場道路行駛
	1. 行駛途中，腳不可著地。

	
	2. 不可肇事或滑倒。

	
	3. 車輪不可壓管線

	6. 兩段式左轉
	1. 先行駛至右前方路口的待轉區（方型標線內）等待左轉。

	
	2. 繼續行駛直行。


      3.場地：一樓穿堂。
      4.獎勵：過關者頒發交通安全教育自行車駕照一張。
七、經費來源：嘉義市政府補助款。
八、經費概算表：如附表1。
九、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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